
昆山市物业服务管理协会 

培训管理办法 

 

根据《物业管理条例》、《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等国家法律法规要

求，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及发展需要，按照适应行业发展需要、增强服务

功能和加强对培训工作的管理和服务，规范各类培训活动、增强培训效

果，从而提高昆山市物业管理服务队伍的整体素质的原则，现制订本办

法。 

一、目的和宗旨： 

1、坚持“为会员服务推动行业健康发展为中心”，恪守“维护行业

诚信、构建和谐服务”的宗旨； 

2、为物业协会会员及相关部门和人员，如：街道、社区、业委会等

提供培训服务，促进行业和企业物业服务水平和质量的提高，推动行业

向科学化、专业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3、服务、指导、规范、协调。遵照法律、法规开展各种服务培训；

维护物业企业的合法权益；依法对会员单位进行行业自律管理；协调协

会内、外部关系；促进本市现代物业服务的发展。 

二、总体思路： 

1、以立足于服务会员单位为宗旨，树立“培训是行业发展的最大后

劲，是企业的最大福祉”的理念； 

2、追求培训的“实用性、实操性和实效性”，不断提高昆山市物业

管理服务队伍的整体素质，为物业管理企业适应快速发展做好人才、技

术储备，提供人才保证和支持。 

三、工作任务： 

1、为各物业企业决策提供支持和保障，提供培训服务、咨询； 

2、开展各种培训，包括物业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员、特种作业操

作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的培训工作； 



3、组织会员单位开展职业道德、业务技能和相关知识的培训；开展

与同行之间业务技术、理论研究方面的交流活动；学习和借鉴先进的经

验和方法； 

4、组织、协调协会内外关系，支持会员单位依法开展服务培训活动，

支持会员单位依法履行职责，维护会员单位合法权益；依法对会员单位

进行自律管理；指导和推动物业服务业务的开展，为会员单位创造良好

的培训环境； 

5、承担政府有关部门赋予和委托的具体工作项目，承担各有关会员

单位委托的事项。 

四、坚持培训工作制度化、长期化： 

1、以提升行业服务水平为目的 

物业管理行业目前已走向市场化经营管理模式，对物业管理从业人

员的素质提出了较高要求。物业管理企业更为有效的方式是通过培训提

高现有员工的素质，使其成为满足企业需要的人才，从而提升企业管理

水平和服务质量。 

2、以协会会员单位为主要服务对象 

昆山物业服务企业要发展和生存，需要有精通管理的优秀人才和精

通业务操作人员来推动,为此,要以培训会员单位推动行业整体水平的提

升。 

五、培训方式： 

由于各个企业规模大小不同、岗位不同、从业人数不同，根据企业

需要量身定做，对培训工作计划采用三种方法进行： 

1、根据企业需求采用上门授课，如企业参加培训人数较多的，授课

内容涉及面较广，此类培训方法主要针对企业操作层； 

2、物业相关专业知识培训，此类培训集中培训，如：对管理处主任

技能培训、专业知识方面等培训，主要针对各企业专业人员培训； 

3、请物业行业专家进行培训，主要针对现代物业管理发展趋势和动

态，输入新的信息和国家相关政策为主。此类培训方法主要针对企业管



理层。 

六、具体培训内容和计划： 

1、加强昆山市物业经理上岗证的培训和考证力度： 

物业经理上岗证不仅是企业资质的需要，更是企业尤其是物业从业

人员能力和水平的体现。自 2014年起，继续加大“昆山市物业经理上岗

证”培训和继续教育的力度，计划每年至少举办 2次。同时，《物业经

理上岗证》继续教育根据需要随时举办，计划每年至少举办 2次。 

2、重点进行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和宣贯： 

对于《江苏物业管理条例》、《江苏省物业收费服务管理办法》等已

颁布的及今后当年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和宣贯要按照时间、层次、

单位有条不紊地展开。 

3、坚持“以提高企业主要负责人经营管理能力带动整个企业和行业

发展”的工作方法，本着“开放性、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学以致用”的

原则，组织会员单位高层（董事长、总经理）进行培训教育，重点培养

领导能力、决策分析能力和管理能力，对于公司的发展方针、发展和经

营理念上有一个新的突破。 

4、宣贯“以企业自身培训为主”的理念，会员单位要本着“内部授

课和外部学习相结合、思想素质提高和业务技能培训相结合”的原则，

要采取“理论自我学习的方法、采用集中授课的方式、采用中高层职员

统一授课和采用写读书笔记和读后感”等多种方式，重点提高中层人员

的专业业务技能、责任心、领导能力、组织规划能力、团结协作和沟通

能力和基层人员的专业业务技能、培养责任心、应变力、沟通能力。 

5、强化对开展对街道、社区和业委会成员的培训： 

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街道办事处（社区）在本辖

区内物业管理工作的指导、协助和监督，协调物业管理与社区管理、社

区服务的关系，协调建设单位与前期物业服务企业、业主与物业服务企

业的关系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协会应根据总体计划要求对社区工作

人员展开培训。 



同时，加强业委会（主任、成员）的学习和培训，尤其是主任及业

委会主要成员，要培训合格发证后方可上岗，以确保正常履行其相关职

责。 

6、积极拓展外部学习和培训方式： 

组织会员单位到省内外知名物业企业参观取经，通过参观取经，力

求全面提升昆山物业管理企业的管理理念、服务意识、细节完善、培训

工作等物业管理服务综合水平。 

7、加强会员单位之间进行相互交流和观摩学习： 

针对昆山物业管理行业存在的重点问题、难点问题组织会员单位进

行沟通交流，各会员企业各抒己见、集思广义，聚众人智慧解决这些问

题，鼓励各物业管理企业根据自己所管的项目类别进行针对性的观摩学

习。 

七、为强化会员单位的学习和培训意识，自 2014年起实行培训积分

制度： 

1、每年统计考核一次。 

2、培训基本积分分为四档： 

第一档为一级资质物业企业，每年培训积分为 100分； 

第二档为二级资质物业企业，每年培训积分为 80分； 

第三档为三级资质物业企业，每年培训积分为 60分； 

第四档为暂定三级资质物业企业，每年培训积分为 50分。 

3、物业企业员工参加协会组织各类培训每人次积 2分。 

4、各物业企业培训积分由协会秘书处统计，每月在昆山物业服务管

理协会网上公示。 

5、培训基本积分未达标，每少 5分扣企业信用等级总分扣 1分，最

多扣 10分，扣完为止。培训积分上不封顶，对培训积分较高物业企业年

底进行表彰。 

八、本办法解释权归昆山市物业服务管理协会，自 2014年 1月 1日

起执行。 


